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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坎镇春节至清明期间森林防火

工作预案

春节至清明期间是森林防火紧要期，又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和两会召开的重要时期，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期。根据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，为贯彻落实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，准备充分、决策科学、措施有力地做好春节至清明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进一步加强领导，健全组织，明确责任。根据人事分工变动及时调整呈坎镇森林防火指挥部，补充调整镇森林防火应急消防队伍。森林防火指挥部负责全镇森林防火组织、宣传、设施建设和森林火灾处置，以及人员、器材调配等指挥工作。落实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责任区，实行镇干包村、村组干部包山头的包保责任制，将每位镇干部、村两委干部及护林员细分到各个山头地快。

二、进一步开展宣传，浓厚氛围，增强意识。春节、清明是传统节日，燃放烟花鞭炮、上坟祭祀行为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了更大压力，在春节至清明期间再上户发放一次森林防火明白纸，张贴一次森林防火宣传标语，反复宣传，做到村不漏组、组不漏户，切实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，倡导群众移风易俗，开展文明祭祖，镇内各学校再开展一次 “五个一”宣传教育。

三、进一步强化巡逻，严控火源，健全队伍。一是从1月21日起至清明期间，镇防火办及各村护林员要开展全天候巡查制度，加强对重点坟山、重点山场的盯防，并做好重点人群（痴、呆、傻、幼）的监控。镇纪委牵头成立督查组在全镇范围内开展连续不间断的督查，要求镇、村干部及时下到各自的责任区，并督查护林员的巡逻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整改，确保各责任区内防火工作不留死角；二是要求各村在春节至清明期间内，严禁一切野外用火，在林区内坚决杜绝上坟烧纸、燃放鞭炮等用火，提倡文明祭祀；三是完善调整护林员队伍及各村森林防火应急小分队人员，并适时的开展森林防火演练，提高森林防火应急队伍的应急能力，真正做到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；四是镇、村进一步充实防火物资储备，确定防火车辆，并要求各村备足、备齐防火物资，对偏远的小容、上舍自然村增设两个防火物质储备库，配备柴刀、草扒、手电三个二十防火物质。五是在高火险天气、重点时段，加强重点地段的防控，确保市、区森林火灾防控点领导到位，专人守护、专人巡查、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，力争实现无森林火灾发生。

四、进一步加强值班，规范讯息，严肃纪律。一是在做好春节等节假日的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，全体镇干都要保持通讯畅通，外出徽州区人员要履行请假制度；二是在春节至清明期间，各村两委主要干部及护林员要确保通讯信息畅通，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，一旦出现火情，必须服从镇森林防火指挥部的统一调度，确保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；三是实行零报告制度，各村在每天4：00前口头报告当天防火工作情况，镇防火办及时向区防火办报告；四是制订实行森林火灾有奖举报制度，对举报属实，使森林火灾扑救及时，损失降低的有功人员进行奖励，发动全社会关注森林防火工作；五是镇纪委要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督查，凡因工作不力、不服从调度、防范措施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镇纪委按规定严肃处理。

五、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本预案未尽事宜及应急期过后，正常的森林防火工作按《呈坎镇森林防火预案》、《呈坎镇森林火灾扑救预案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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